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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药学（非临床）专业高级职称专业理论水平考试
专业设置和要求

专业编码 专业名称 类别 适用范围

1 药事管理（非临床）

药学

药品研制、生产、流通、检验检测、审评检查、

评价监测、培训教育等药学（非临床）专业技术

岗位

2 药物制剂（非临床）

3 药物分析与药理（非临床）

4 中药药事管理（非临床）

中药学5 中药制剂（非临床）

6 中药分析与药理（非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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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省药学（非临床）专业高级职称
专业理论水平考试主要内容

一、（药学）药事管理

1. 药事管理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及与化学药相关的法律、法规

2. 中国药典中与化学药相关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3. 药物化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4. 药剂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5. 制药工程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6、药学服务

二、（药学）药物制剂

1. 药事管理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及与化学药相关的法律、法规

2. 中国药典中与化学药相关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3. 药剂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4. 制药工程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5. 药物动力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6. 生物药剂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7. 药物化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三、（药学）药物分析与药理

1. 药事管理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及与化学药相关的法律、法规

2. 中国药典中与化学药相关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3. 药物分析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4. 药理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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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药物化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6. 生物化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7. 毒理学基础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四、（中药学）中药药事管理

1. 药事管理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及与中药相关的法律、法规

2. 中国药典中与中药相关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3. 中药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4. 中医学基础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5. 中药制剂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6. 中药药学服务

五、（中药学）中药制剂

1. 药事管理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及与中药相关的法律、法规

2. 中国药典中与中药相关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3. 中药制剂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4. 中药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5. 制药工程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6. 中药制剂分析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7. 中医学基础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六、（中药学）中药分析与药理

1. 药事管理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及与中药相关的法律、法规

2. 中国药典中与中药相关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3. 中药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4. 中药化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5. 中药鉴定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6. 中药药理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7. 药物分析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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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南省药学（非临床）专业高级职称
申报条件

一、学历（学位）与资历要求

（一）主任药师（主任中药师）

获得药学类、中药学类及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

学士及以上学位、或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副

主任药师（副主任中药师）职称，并被聘任 5年以上。

（二）副主任药师（副主任中药师）

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 药学类、中药学类及相关专业博士后人员完成博士后研究

工作，经考核合格出站。

2. 获得药学类、中药学类及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或学士及以上学位、或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

主管药师（主管中药师）职称或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并被聘任或

执业 5年以上。

3. 获得药学类、中药学类及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

校高级技工班毕业，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或县及以

下企事业单位工作，取得主管药师（主管中药师）职称或执业药

师职业资格，并被聘任或执业 7年以上。

（三）学历（学位）要求是指国家承认的药学类及相关专业

学历。所称药学类相关专业是指：医学（药学类除外）、化学、

生物及生物科学、制药工程、应用药学、药品检验检测、食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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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监督管理、食品（所学专业课程中须包含化学、生物化学等专

业课）等专业。学历（学位）证书上注明“全日制”、“脱产”字样

的，归为全脱产类学历，此类学历人员聘期须减去学习时间；学

历（学位）证书上注明“在职”、“函授”字样的，归为在职类学历，

此类人员聘期不受影响。

二、不得申报情形

因涉嫌经济或其它重大问题正在立案审查尚未结案,或被采

取强制措施和受刑事处罚期间的，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受到

党纪政务处分的，涉及职称申报晋升的，执行《关于党纪政务处

分决定执行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湘纪发〔2022〕3 号）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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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湖南省药学（非临床）专业高级职称
专业理论水平考试报名表

报名序号： 市州： 县（市）区： 工作单位：

基
本
信
息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职
称
信
息

现有专业
技术职称

现有职称
取得时间

年 月

现有专业技术职称聘任时间 年 月

执
业
资
格

所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上的专业类别
执业药师资
格证书取得

时间

教
育
情
况

参评学历 参评学历毕业学校

参评学位 参评学历毕业专业

报考
信息

报考类别 报考职称 报考专业

联
系
方
式

手机 固定电话

单位地址 邮 编

本
人
承
诺

本人所填信息真实无误。专业理论考试成绩合格后，若本人因自身原因导致不能申报参评

职称的，后果完全由本人承担。若有虚假，愿意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称评审管理暂

行规定》（人社部第 40 号令）相关规定，接受处理。无论什么时候，经核查发现存在有违纪

违规取得职称的行为，同意撤销该职称，并同意将据此获得的后续职称或其他权益也一并取消。

报考人签名：

年 月 日

以下由申报单位填写盖章

单
位
意
见

事业单位意见：
本单位已完成岗位设置工作，经审核

该同志符合非临床药学 专
业副高□/正高□级职称申报条件，同意其
参加本次专业理论考试。

审核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非事业单位意见：
同意 同志参加非临床药学高

级职称专业理论考试。

审核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档案管理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1.报考类别分药学和中药学；2.报考人员网上报名后打印此表，在“本人承诺”栏内签名

后交申报单位；3.事业单位须在“事业单位意见”栏中签署意见，务必审核所填专业、级别须与个人

报考专业、级别一致，审核人须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4.非事业单位须在“非事业单位意见”栏中签

署意见，审核人须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报考相近专业情况说明：现从事 专业；选报相近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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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湖南省药学（非临床）专业高级职称专业理论水平考试报名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最高
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
及所学专业

参加工
作时间

从事药学及
相关工作年限

单位
性质

现工作单位、
工作岗位及职务

现职称资格（系列、
等级、名称、专业）

资格取
得时间

拟申报
职称

申报
类别

申报
专业

1

2

3

4

5

6

7

8

9

10

说明：1.单位性质按民企、国企、事业、其他等类别填写；2.申报类别分药学和中药学；3.同层次内按申报类别和专业汇总。


